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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县志卷之三

建置志上

总 論

疆宇之所恃①以捍卫者，首在城池。而堡寨星联，

式瞻雄镇②；边维屏列，永巩鸿图③。 所藉以治理者，

端④由衙署。 而学校、书院、 文教必先；兵防、驿传、

武功宜备。 若坛庙，礼隆报享⑤；寺院 ，义重格幽⑥。

坊表，重奖励之规；市集，定懋迁⑦之制。 里甲、 地

亩、 户口、 数贵周知⑧；民赋、 仓储、 解支、 计惟各

当⑨。 恤政乃生民实惠⑩；盐茶为边徼良筹⑾。 爰次
第胪列⑿之。 志建置第二：

〖 注释 〗

①恃：依靠。

②星联：是很多的意思。 雄镇：是重要的军事据点。

③边维：是边寨。 鸿图是大业。 上两句意思是说 ：堡寨相连，可

以看出 它是重要 的军事据点 ，边障屏列 ，可以永固国防大业。

④端 ：开端 。

⑤礼隆报享：祭祖之礼应该隆盛。

⑥义重格幽：感动鬼神义当郑重。

⑦懋迁：贸易。 这两句意 思是说 ：建立坊表，有一定的成规：集

市贸易也有一定的制度。

⑧数贵周知：应该 有清楚的数目。



⑨计维各 当 ：应该有妥 当 的计 划。

⑩实惠：实际利益。

⑾良筹：良好筹划 。

⑿次第胪列：按次序地列 出 。

城 池

《 通志 》①云：神木城池，金为寨，盖原其立名

之始也。 按麟州城，建於唐，历②五代至宋，以州剌

史杨宏信家，世守麟州，俗又称为杨家城。 迨③金兴

定初，罢④麟州镇西军，为神木寨。 因城外东南有神

松三株，即以为名。 元初，改云州 。 至元六年废州，

为神木县。 十八年，主簿⑤王瑄，徙旧云州城（即神

木县城 ）於屈野川之东山（或云东山城即宋建宁寨，

张亢所筑，旧有堡城，王瑄因而徙之，俟考 ）。 明洪

武六年省。 十三年复置⑥。 正统五年，又徙县治⑦於

云州旧城（史称徙杨家城即此 ）。 嗣⑧，御史王翱查

边，奏县寨居山顶不便，宜移置平川。 八年，复徙建

于东山旧城之川口 ，是为今城。惟明史注称正统五年，

徙杨家城，又云成化间复还故治。 疑成化四年，余子

俊⑨增修逻城门楼之误。 志城池：

〖 注释 〗

①通志：《 陕西通志 》。

②历：经过。

③迨：到 了。



④罢：裁撤。

⑤主簿：官名。 相 当于县佐。

⑥置：设立。

⑦县治：县政府所在地。

⑧嗣：后来。

⑨余子俊：陕西 巡抚。

县城 明正统八年筑土城，高二丈五尺，周围

五里零七十步 。 成化四年 ，巡抚余子俊增修逻城门

楼①。 隆庆六年，神木道②张守中又增高 三丈七尺，

添设角楼四座，窝铺③十六处。 万历六年，神木道覃

应元以砖甃④之 ，倍加完固 。 国朝仍其制 ，高广如

旧 ，顶宽一丈五尺 ，底宽一丈七尺 ，东西南北正门

四，俱有瓮城。各外门皆转向。城上门楼四，角楼四。

康熙二十四年，知县刘万策，奉敕④重修，复移魁星

阁于城东南角 。 乾隆十一年 ，知县陈天秩请帑 ⑤重

修。 是年六月，雨坏土牛⑥十七段，捐资⑦补葺⑧，

立碑北城门楼（记载艺文 ），并建修西城泄水洞。 乾

隆二十六年，雨损城垣 ，知县吴榧龙捐修。嘉庆五年，

雨圮⑨西南城墙，知县王文奎捐修（记载艺文 ）。 又

明 万历乙已，神木道袁谏建修南关石城，久废，其碑

尚存南城门楼 （记载艺文）。 今四门皆无关厢，惟北

门外有护城砖墩二座；城西临窟野河，即以为池，东

南北皆无池。



〖 注释 〗

①逻城门楼：瓮城的门楼。

②神木道：官名。 明末清 初设，管神、 府、 佳等县，后改延绥道 ，

移 。

③窝铺：哨所。

④甃（音昼 ）：砌。

④奉敕（音 吃 ）：奉到皇帝的命令。

⑤帑（音倘 ）：国库。 请帑就是请用国家财政支出 。

⑥土牛：土墙。

⑦捐资：募捐 。

⑧葺 （音气 ）：修补。

⑨圮（音皮 ）：毁坏。

附 街 道

县城各街 城内南北门大街一道，中有凯歌楼一

座，俗称大楼洞，上设三官庙，明参将高天吉建 （详

宦迹）。 迤南鼓楼一座，迤北钟楼一座，顺治间知县

程启朱创修。 雍正四年，知县胡增煐重修。 东街六：

为东头道圪同 （俗称胡同为圪同），东二道圪同，二

府街，东门大街，县街，东北城巷。 西街十：为西头

道圪同，西二道圪同，二府西街，西四道圪同，州官

圪同；皮坊圪同，西门大街，拔贡圪同，武营西街，

西北城巷。 南门外直街一里，东西横街，各近城角。

北门外直街里许，城内外小巷数十，不及备载。



堡 寨

神木县城旧为堡，合永兴、柏林、大柏油共四堡。

乾隆二十七年，拨佳州高家堡，隶神木，乃有五焉。

明设专阃①大员，屯兵以守。 国朝边徼②清平，节以

制度，而防卫规模，尚循其旧③，盖以重地之不可废

弛也。 至山寨，宋筑建宁等五寨，皆据要筑城，非小

寨可比，已详载古迹。 明制县共十六寨，设有寨官，

保长，领土兵以守之，今废置毋庸④，姑存其名可耳。

志堡寨：

〖 注释 〗

①专阃 （音困 ）：治军的全权大吏。

②边徼（音交 ）：边远的地方。

③循其旧：照 旧日的规模。

④毋庸：不必要，不需 要。

永兴堡 县东北五十里 ，隋连谷县 ，唐麟州
地，宋为黑城儿。 明成化中，巡抚余子俊，遣镇羌指

挥宋祥，置土城在山上，周围二里零二十五步，南面

一门，东西北无门，楼铺八座。 万历间，巡抚涂宗浚

用砖包砌，今塌损，仅剩土城，详明①列入缓修。 堡

内集场，无街道。

〖 注释 〗

①详明：呈报上级批准。



柏林堡 县西南五十里，唐胜州 地。明成化初，
巡抚卢祥，置土城在山原，周围二百零二十二步，东

西二门，南北无门，楼铺八座。 万历 三十五年，巡抚

涂宗浚用砖包砌。 国朝乾隆二十三年，知县潘时选，

五十一年，知县王文奎相继重修，堡内东西街一道。

大柏油堡 县西三十里，唐麟州地。明宏治初，
置土城在山上，周围二百零九十二步，东南西三门，

北无门，楼铺一十二座。 万历间，巡抚涂宗浚用砖包

砌，今圮。 详明列入缓修。 堡内南北街一道。

高家堡 县西南一百里 ，唐丰州地 。 宋飞鸦
川。 元弥川巡检司。 明正统四年，巡抚陈镒建。 后余

子俊展修砖城，在平川，周围三里零三十八步，东南

西三门，北无门，楼铺一十五座。 万历 三十六年，巡

抚涂宗浚用砖包砌，旧隶佳州。 国朝乾隆十五年，知

州祖德宏，请修。 二十七年，拨归神木。 三十三年，

知县方万年重修。 堡内南 北街一道，东西街一道；中

有中兴楼一座 ，北城上三官楼一座 ，东北城隍庙一

座，南门外十字街里许。

神木堡 即今神木县。 以隶卫名堡①，隶府、
州，名县也。 一切建置详城池，不赘。

〖 注释 〗

①明初，神木废县称堡，隶属于榆林卫。



石堡〓寨 在县东十里。

五十里堡寨 在县东三十里。 有三十里铺，尚
存铺递遗迹 （五字疑误）。

王家塔寨 在县东七十里，即今红寺儿川。

栏杆堡寨 在县东南六十里，即宋镇川寨。

老榆梁寨 在县东南八十里，即宋中堠寨，今
堡子中墕。

天窊涧寨 在县东南六十里，即今窑窊村。

板門嶺寨 在县东南四十里，即今把门岭。

訾柏沟寨 在县东南四十里。

无地峰寨 在县南七十里，即今张家峁。

清水平寨 在县南九十里。

白云山寨 在县南一百一十里。

贺家川寨 在县南一百二十里。

醮枝嶺寨 在县西南五十里，即今川林寨。

神灵腰寨 在县西南八十里，即今神灵涧。

太和寨 在县西南八十里，即宋太和县。
酒务会寨 在县西南九十里。

边 维

关险莫重于九边①，而东胜②居其一。 自秦筑长
城后，历代俱议修防，前明尤亟③。 按明正统间，都



督王祯筑城堡墩台 。成化丙戍 ，尚书王锐，添设堡墩，

巡抚卢祥继之。 至壬辰，巡抚余子俊，起清水营，至

花马池，创修边墙，连墩勾堡，横截套内；复堑山湮

谷，名曰夹道。 套人④不敢近塞者，数十年。 迨隆庆

辛未 ，神木道张守中增修夹墙 。 万历间 ，巡抚宋守

约，重修墩台，至今犹历历在目。 志边维：

〖 注释 〗

①九边：明朝 以辽东、 大 同、 延绥 、 固远等沿边九地 ，为九塞，

又称九边。

②东胜：明时东胜，即现在的东胜，及山西的一部分。

③尤亟：更为紧要。

④套人：指河套内的蒙古族。

县城边口 明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筑边墙，
长七十五里零八十六步，墩台六十座。 隆庆间，神木

道张守中，增修夹墙，长与边墙相等。 万历间，巡抚

宋守约重修墩台，数亦如旧。

永兴堡边口 明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筑边
墙长六十二里零八十六步，墩台三十九座。

大柏油堡边口 明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筑边
墙，长二十七里零三百三十步，墩台十七座。

柏林堡边口 明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筑边墙
长四十三里零一十六步，墩台二十六座。



高家堡邊口 明成化八年，巡抚余子俊筑边墙
长四十二里零二百三十八步，墩台四十四座。

以上边墙 ，东与府谷县属之镇羌堡边口交界，西与

榆林县属之建安堡边口交界，共长二百五十余里 ，墩台

一百八十六座。 皆明成化年筑修，今巳渐圮。 其前，

年久无考。 又县城西沿河至五卢口有土墙十里，遗址

犹存，相传明邑人固原总兵张刚 筑以护城，然亦无据。

至各堡城已详上堡寨，不复赘。

附 牌 界

牌界，系因鄂尔 多斯①七旗蒙古内，杭锦、 打拉

特两旗，远居后套，不与内地相错。 其余五旗，均与

山、 陕沿边州县接壤。 西：曰鄂套，与宁夏平罗、 定

边接壤。 曰五胜，与靖边、怀远、榆林、神木接壤。 曰札

萨克台吉②，与神木接壤。 东：曰郡王，与神木、 府

谷接壤。 曰准噶尔，与府谷、 河曲、 偏关接壤。 国初

旧制，中外③疆域不可混同。 于各县边墙口外，直北

禁留地五十里，作为中国之界。 康熙二十一年间，蒙

古贝勒达尔查，因伊等游牧处 ，蔓生药草，不宜牧畜，

奏请于近边四十里之外空闲地方，暂借游牧。 奉旨俞

允④。 复于三十六年，贝勒松拉普，奏请于此地内，

伙同民人⑤耕种，蒙民两有裨益等因，亦蒙恩准行。

此即开垦之始也。 迨五十八年，贝勒达锡拉卜坦，以

民人种地，若不立定界址，恐致侵占游牧等情 ，申请。



蒙钦差⑥侍郎拉都浑，前来榆林等处踏勘。 得⑦各县

口外地土，即于五十里界内，有沙者以三十里立界；

无沙者以二十里立界，准令民人租种。 其租项，按牛

一犋⑧，徵粟一石，草四束，折银五钱四分，给与蒙

古属下，养赡。 嗣，於雍正八年，经理藩院尚书特古

特条奏，五十里禁留之地，蒙古何得收租？议令徵收

粮草，归地方官贮仓。 十年间，遇蒙古地方荒旱，蒙

特恩，将所收粮草，仍给蒙古养赡，并照旧界给租。

乾隆八年，各旗贝子等，以民人种地越出界外，游牧

窄狭等情，呈报理藩院，行文川陕总督，饬司核议，

复奏⑨。 蒙钦差理藩院尚书班第大学士公，川陕总督

庆复，前诣⑩榆林，会同各札萨克等定议：於旧界外

再展二三十里，仍以五十里为定界。 此外不准占耕游

牧。 并令民人分别新旧界给租。 其旧界照前议外，新

界按牛一犋，再加糜五斗，银五钱。 又恐民人或有欠

租等事，将安边神木两同知，作为理事旗员⑾，管理

民蒙交涉事务。 并于各界内，选充牌甲，稽查民人春

出冬归 （先议秋归，后改冬归）等因，奏明立案，遵

守 。 至今民蒙均沾利益 。 所有是邑分管各事宜 ，列

后：

〖 注释 〗

①鄂尔多斯 ：居住在河套内的蒙古部落名称 。 伊克昭盟是他们的

行政区 划的名称。



②札萨克是旗长 。 台吉是爵位号 。 札萨克旗是从乌审旗分裂出来

的一部分，与 神木接壤。

③中外：旧时以内地为 中国，以少数 民族为外藩。

④旨是皇帝的命令。 俞允是允许。

⑤民人：指汉人。

⑥钦差：朝延委派官员。

⑦踏勘是亲身察看。 得是许可 。

⑧牛一犋：约二百七八十亩为一犋牛。

⑨饬司核议复奏：这句是呈报理藩院行文 ，交川陕总督 ，责成有

关机构审核，拟议后，再奏请朝廷。

⑩诣（音移 ）：到。

⑾旗员：满人官员。

黑界 即牌界，谓不耕之地，其色黑也。 定议
五十里立界，即於五十里地边，或三里或五里垒砌石

堆以限之。 此外即系蒙古游牧地方。 神木牌界东至郡

王旗〓牛河西，什板尔泰沟东南大榆树梁；西历札萨

克台吉旗，至五胜旗臭柏掌沙梁迤西巴子梁，共二百

五十余里。

伙盘 民人出口种地，定例春出冬归，暂时伙
聚盘居，因以为名。 按神木东至永兴堡边墙外，郡王

旗之青阳路湾、张明沟、水窖沟、东木瓜山、大榆树梁，

与府谷县交界；西至高家堡双墩儿边墙外，西偏五胜

旗之桑树湾、 巴子梁、 臭柏掌沙梁、 色令井子，与榆

林县交界。 分四路、 四堡、 八甲、 三十二牌、 三百五

十伙盘。 而凡边墙以北，牌界以南地土，即皆谓之伙



盘，犹内地之村庄也。

牛犋 口外地土并无亩数，以牛计犋。 每犋约
二百七八十亩。 按神木口外分四路、 四堡，共牛犋一

千三百四十八犋半，均与蒙古交纳租银租粟。 各旗设

立收头，按期赴各伙盘收取。 内地不徵，惟发时价，

向冬归地户，采买草束，以供驿马而已。

秋巡 ① 口外民蒙杂处，恐生事端，并越界耕
种等事，旧制每年秋后，神木理事司员，理事同知，

间年一次，轮流出口巡查，县中造送牛犋伙盘册籍。

〖 注释 〗

①秋巡：是理事司 员和理事同知，隔年於秋季轮流出边巡查一次，

叫秋巡 。 所带人夫马 匹甚众，空手而 出，满载 而 归 ，是蒙汉人

民一年一度的大灾难。

衙 署

地方设官治理，有城池必有衙署，故衙署每与城

池并建。《 通志 》云：县署明洪武十四年，知县任奉

先建。 正统中，知县彭佐改建。 查县治洪武初省①，

十三年复置②。正统五年徙杨家城。八年复徙建川口。

则任奉先所建应在东山旧城。 彭佐改建始在今城。 学

宫③亦仿此。 至同城文武公衙，皆宜入志，先之以县

署者，主客之意云尔 。 志衙署：



〖 注释 〗

①省：撤销。

②置：设置。

③学宫：就是文庙 。

县署① 明正统八年，知县②彭佐建在城东北
隅。 知县糜奎重修。 惟大门西向，入之转折而北。 万

历二年夏，雨倾圮，知县朱希颜改建，大门面南，堂庑

后宅，俱鼎新之 （记载艺文）。十七年 ，知县朱秉儒，

二十六年 ，知县戈千仞，相继重修。国朝顺治八年，知

县程启朱捐修，以后无稽。 至乾隆三十八年，知县方

万年请修。 五十年，知县王文奎请修。嘉庆十六年，知

县黄茂请修。 道光十四年 ，署县事徐葆甫 ，知县王致云

捐廉摊修。 署前照壁，东西角门，大门三楹，东内为

土地祠，西内为监狱，仪门三楹 （角门二），箴铭坊

一所，大堂五间，左为银库，右为架库 ，前卷棚三间，

六房办公所东西各六间，承发房二间，粮房二间，祗

候厅二间，宅门川堂三间，二堂五间，左右门房各三

间，西南幕房东向三间，南向三间，西客厅三间，内

书房三间，西北幕房三间，侧房二间，东书房三间，

内宅三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东北小北房三间，后寝

房五间，东南厨房三间，茶房一间，东马号三间，后

园墙外园地一块。



〖 注释 〗

①县署：县行政机关。

②知县：县长。

神木理事司员署① 在县署西，即希文书院也。
管辖蒙古理事司官二员，旧住宁夏横城。 雍正元年，

议拨一员驻扎神木。 经神木理事司员常明，咨报川陕

总督请修衙署 ，准发公捐银一百二十四两 ，饬县修理。

因经费不敷创建，以神木道署书房，作为麟城书院，

而以希文书院，改修理事司员衙署。 前照壁，东西辕

门，大门三间，左应役房三间，右一间，二门三间，

东西房各三间，大堂五间，堂后内宅门一间，内宅正

厅五间 ，左右厢房各三间 ，西书房三间，东厨房三间，

马号三间。 嘉庆二十一年，部郎阿穆尔布彦捐修关帝

庙一所，在署西偏。

〖 注释 〗

①神木理事司 员署：专 管蒙古诸事，俗称部郎 。 署是机关 。

同知署①在县署西南一里东街建造，年远无
案可稽。 署前照壁，东西辕门，大门三间，东为土地

祠，二门三间，大堂三间，东西书吏房各六间，二堂

三间，东门房三间，东厨房三间，西书房三间，堂后

内宅门一间，内正房五间，东西厢房各三间，署后空

地一块。



〖 注释 〗

①同知署：专管蒙汉交涉事，俗称二府。

儒学署① 旧在文庙东北隅。 万历间，教谕②
阎亮建。 国朝初，教谕罗朱锦、 训导赵巨相继重修。

康熙五十五年，神木道罗景，因位置不合，移建於明

伦堂后。 乾隆五十九年，教谕俞登瀛重修。 道光二十

年，教谕薛兰皋捐修。 署前正门一间，屏门一间，东

西厢房各三间，正房三间。

〖 注释 〗

①儒学署：设教谕（或训导 ），专管教育。

典史署①在县署大门内东 ，明典史王自守建。
国朝初，典史任文炳、 王大熔续修。 康熙甲午，典史

李艳美重修。嘉庆己卯 ，典史洪治捐修。 道光十三年，

典史胡正朝借款摊捐续修。 二十年，典史方南恩借款

摊捐续修。大门一间（西向 ），内为土帝祠 （南向），

照壁，二门一间 （南向），大堂三间，东西吏役房各

三间，二堂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正厅 三间，东

西厢房各三间，东厨房二间，东院内正房三间，东厢

房四间。

〖 释注 〗

①典史署：设典史、 专管地方治安。



旧察院署 久废。 其遗址於康熙五十四年，知
县贺有章议详变价，银一百八十两，修理。

文廟①

〖 注释 〗

①文庙：即孔庙。

旧神木道署 在县街西南，今废，基址尚存。

东协付将署 在县署西一里，旧参将署。 雍正
五年，神木道李如璐改建。署前照壁 ，左右辕门旗杆。

围墙鹿角卡，大门三间，左右官厅各三间 ，二门三间，

大堂五间，左为守兵所，右为银库，二堂三间，左右

客厅各三间，内正房五间，东厢房三间，厨房三间，

后空地一块。 东为小教场，马王庙一所。 前升官楼三

间，西看箭厅三间，下有草房马号。

中軍都司署 在协署西偏。 嘉庆十五年，都司
蔡潮修建。 署前照壁，大门三间，二门三间，大堂五

间 ，左右书办房各三间，二堂五间 ，东西厢房各三间，

内正房五间，东厨房三间，马号三间。

城守营把总①署 在西门城巷旧都司署。 前照
壁，大门三间 （西向），二门，正厅五间，南房三间，

内宅门一间，内西房三间，北厨房三间。

永兴堡把总署 在堡内中北。

柏林堡把总署 在堡内东北。



高家堡都司詈 在堡内东南。

大柏油堡把总署 今汰估变②。

〖 注释 〗

①把总、 都 司：都是清朝的武官名称。

②今汰估变是说现在已经废弃，估价变 卖了。

学 校

《 地理诀 》云：学校建於巽方，吉①。 明正统八

年，筑今城，建学宫於城南隅。 隆庆间，移置县署之

东南，可谓得其地已。 故人文并茂，科甲②相联，而

且士习端醇③，允堪嘉尚④。 志学校：

〖 注释 〗

①巽方：按八卦方位属东南 。 吉是吉利 。《 地理诀》是书名。

②科甲：科举考试（及格 ）。

③士习端醇：士人都很端正纯朴。

④允堪嘉尚：值得表扬奖励 。

学宮① 旧在城南隅。 明正统八年，知县彭佐

建，糜奎重修。 隆庆六年，神木道张守中，通判刘弼

宽，知县乔承诏，教谕於诗，移於县署之东南。 国朝

顺治十年，神木道彭大义，知县程启朱，教谕罗朱锦

续修。 康熙六年，神木道冯翊时，五十四年，神木道

罗景，知县贺有章，教谕赵巨续修。 乾隆四十三年，

神木同知英安，知县张楷，教谕张其同续修。 道光十



四年，知县金在绅，徐葆甫，王致云重修（各记载艺

文 ）。 大成殿五间，东西庑各九间，戟门三间，东名

宦祠三间，西乡 贤祠三间 ，泮池环桥三，左右碑亭二，

东祭厨所三间，西宰牲所三间，棂星门坊三间，照壁

高峻，左右礼门、 义路，四面围墙 。

〖 注释 〗

①学宫：在文庙内，设有教学的地方，所以文庙又称学宫。

崇圣祠 旧在东庑东。 康熙六年，神木道冯翊

时捐修 。 五十四年 ，神木道罗景以位置不合 ，移学

署，改建祠於大成殿东北。正殿三间 ，前敬一 亭三间。

明倫堂 明隆庆六年，神木道张守中同文庙建

修。 国朝康熙五十四年，教谕赵巨续修。 雍正九年，

神木道李如璐於堂前建东西斋房、仪门、 大门、照壁。

乾隆九年，教谕尤宗周续修。 五十九年，教谕俞登瀛

续修。 又於大门内，建办公房一所。 道光十九年，教

谕薛兰皋重修。

节孝祠 在学宫东。 明隆庆六年，神木道张守
中建。 建后倾颓。 国朝乾隆四十三年，知县张楷、 教

谕张其同重建。 嘉庆八年，知县王文奎、 教谕俞登瀛

续修。

孝子祠 旧无专祠，树立节孝祠中。 因男女有
别，幽明一理，非所以妥阴灵。 道光二十年，知县王致



云，教谕薛兰皋改建於文昌庙西偏。

学田四垧 在东门外城下。

书 院

书院①之设，所以振人文，即以翼学校②也。 惟

是束脩③未备，空语师儒。 膏火④无资，难言作育。

神邑书院自希文⑤改置，易以麟城，迨兴文创建，而

受室⑥可观，养钟⑦犹不足焉。 乃文教攸关⑧，奚堪⑨

久废。 今已官为倡率，民胥⑩乐捐，经费略备矣。 邑

士人幸各自励志乎！志书院：

〖 注释 〗

①书院：高一级的学校。

②翼学校：辅助学校。

③束脩：老师的工资。

④膏火：学生的生活费。

⑤希文、 麟城、 兴文，都是书院名 。

⑥受室：供给老师 的住宿，叫受室 。

⑦养钟：供给学生的生活叫养钟。

⑧攸关：相关。

⑨奚堪：怎能够。

⑩胥：都 。

希文書院 在县署西。 康熙二十九年，神木道
张衡建 （记载艺文）。 雍正元年，改置驻扎神木理事

司员衙署，而以神木道署后书房作为麟城书院 （详衙

署）。



兴文書院 在县署西南 。乾隆五十八年，理事司
员嵩英，知县王文奎，教谕俞登瀛，典史章荣基，邑

人甘肃秦州直隶州知州王赐均 ，倡同绅士，捐资建修。

大门一间 ，正厅三间，东西书房各六间 ，西又一小间，

后厅 三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西小院正房二间，东厨

房二间。

书院经费 道光二十一年，知县王致云，教谕
薛兰皋，倡捐，率同邑士人等，劝各绅商，共捐钱三

千二百千文，发商生息，为聘请山长膳脩，课取生童

膏火之需，立碑书院 （记载艺文）。

附 义 学

麟城义学 在县署西南，本旧道署书房。雍正元
年，改为麟城书院，今作义学。 正室三间，西厢房四

间，围墙设门。

兵 防

麟州 ，夙称雄镇①。前明万历，设有东路付总兵②，

领参、 游以下弁员数十，支营屯兵饷十数万，复募士

兵千名以实之③。 戒备不可谓不严矣，然卒骚然④者，

何哉？盖无术以驭之也。国朝寰宇⑤承平，恩威并洽，

冗员⑥就汰⑦，兵额稍裁，而谋略裕於干城⑧，精锐

见于什伍⑨，伟哉，万年不拔之基矣！志兵防：



〖 注释 〗

①雄镇：重要 的军事据点 。 （见前 ）

②付总兵：武 官。 参是参将。 游是游击 。 都是武 官 。

③实之：充实。

④骚然：指外患侵扰。

⑤寰宇：指全国。

⑥冗 员：多余的人员。

⑦汰：裁减。

⑧干城：指将领。 这句是说将领多有谋略。

⑨什伍：指士兵。 这句是说士兵也很精锐。

付将一员 神木旧缺明代参将。国朝初改游击。
顺治十三年，裁游击缺①，移府谷县孤山堡延绥镇东

协付将，于此。 府谷县各堡营员，及佳州千总，仍归

统辖。

〖 注释 〗

①缺：职任。

中軍都司一员 旧缺中军守备，乾隆年改。

城守营把总一员

经制外委①五员 （内分防吴堡县汛一员）。

額外外委三员

〖 注释 〗

①经制 外委：武官。



理事司員衙門应役外委把总一員 旧缺宁
夏，乾隆八年拨。

永兴堡把总一員 旧缺守备，道光元年改。

柏林堡把总一員 旧缺守备，道光元年改。

高家堡都司一員 旧缺参将，改守备，乾隆

年改都司。

大柏油堡把总一員 旧缺守备，改把总，道
光元年裁。

神木恊营 原额马兵一百五十九名，步兵十名，
守兵一百七十五名，共兵三百四十四名。 乾隆八年，

拨添理事司员衙门，应役宁夏守兵五十名。 嘉庆二十

五年裁，拨黄牛铺马兵一名。 道光二年，添拨柏林、

孤山二堡营马兵各一名 ，三年，裁马改步兵十五名 。十

一年 ，裁减马兵三名，守兵五名 。今额马兵一百四十二

七名名，步兵二十五名，守兵二百二十名，共兵三百

八十 （内分防吴堡县汛兵二十名，仍应役理事司员衙

门兵五十名）。

永兴堡营 原额马兵六名，守兵五十五名，共
兵六十一名。 道光二年裁，拨麻地沟营马兵一名。 高

家堡营守兵二十名 。十一年 ，裁减守兵一名。 今额马兵
五名，守兵三十四名，共兵三十九名。

柏林堡营 原额马兵六名，守兵五十五名，共



兵六十一名。 道光二年裁，拨神木协营马兵一名，高

家堡营守兵三十名，添拨大柏油堡营守兵五名。 今额

马兵五名，守兵三十名，共兵三十五名。

高家堡营 原额马兵四名，守兵九十四名，共
兵九十八名。 道光二年 ，添拨柏林堡营守兵三十名 ，永

兴堡营守兵二十名，榆林县双山堡营马兵一名裁，拨

佳州汛守兵三十名，十一年 ，裁减守兵二名。 今额马兵

五名，守兵一百一十二名，共兵一百一十七名。

大柏油堡营 原额马兵五名，守兵四十八名，
共兵五十三名。 道光二年裁汰，拨归柏林堡营守兵五

名，府谷县麻地沟营马兵五名，守兵四十三名，仍挂

支神木县仓粮。

定制新疆土鲁番、喀喇沙尔 、 叶尔羌、和阗等处，

于陕甘各镇协营 ，选派弁①兵戍屯，各给行装、车价、

口粮、银两 ，期满另兵以代，原兵归伍，谓之换防。 神

木协及各堡营，每届瓜期②，派拨弁兵无定额。

〖 注释 〗
①弁（音便 ）：指下级军官。

②瓜期：规定换防的日期 。

火药庫 在西门城楼。

軍器庫 在都司署西南。

教場 神木协营教场，在南门外东城下，周围

约三里余。 演武厅五间，后厅 三间，砖砌将台一座。



永兴堡营教场，在堡东南 。

柏林堡营教场 ，在堡西门外。

高家堡营教场，在堡南门外东。

马厂 神木协营官例马十八匹，骑操马一百四

十二匹，以四六归槽放厂，旧在五胜旗地方。 道光九

年，移于札萨克旗乌儿兔采当，距营一百一十里，每

年给蒙古厂租。

塘汛 暗门峁汛，苇子号汛，七里庙汛，响石
崖汛，四塘汛，三塘汛，二塘汛，石壑子汛 （以上东

路）。 酸茨沟汛，塘马窑汛，大墩梁汛，解家铺汛，

麻地楼汛，双柏树汛，麻地梁汛，张家水洞汛，东青

阳岔汛，西青阳岔汛，七里庙汛，硬地梁汛，双谋梁

汛 （以上西路）。

驛 傳①

边陲地当冲要，东趋畿辅②，西达新疆。 文报往

来均关机务，不敢作片刻延。 故三四十里之间，设有

腰站，一百二三十里之外 ，设有台站。马匹倍于他邮，

驿费甲于通省。 而且遴派武弁，督押随行，此何如慎

重也哉！志驿传：

〖 注释 〗

①驿传：古时设驿站 ，传递公文

②畿辅：京城。



永兴腰站 东至府谷县属之镇羌站四十里，西
至三塘二十里。

三塘正站 西至神木本城站三十里。

本城腰站 西至解家铺站三十五里。

解家鋪腰站 西至柏林堡站二十五里。

柏林堡腰站 西至高家堡站四十里。

高家堡正站 西至榆林县属之建安站四十里。

夫马 乾隆二年，于请更府县统摄等事案内①，

将神木同知所管塘驿马内，拨给神木县本城站递马五

匹，每匹日支草料银六分，马夫二名半，每名日支工

食银三分，鞍屉银五两，每年共支银一百四十两。 乾

隆九年，于分管塘站马匹等事案内，将神木同知所管

塘驿马内，拨设神木县城、 永兴、 三塘、 解家、 柏林

五处，连前递马五匹，共安马九十匹。 内老塘马七十

五匹，每匹日支草料银六分四厘，驴易马十五匹，每

匹日支草料银五分二厘五毫零，马夫四十五名，每名

日 支工食银三分，每年共支银二千五百四十三两二钱

五分五厘。 又加增草料，并外备银四百七十八两一钱

六分九厘，新增闰月银一百三十六两三钱九厘，又准

报二分倒马银一百三十五两 。乾隆十九年 ，於一件饬议

事案内，正站安马三十匹，腰站安马十七匹，其草料

照徙前军雪之例，每马一匹日支银八分五厘，每匹日

支外备银 五厘五毫五丝，马夫每名月给工食银九钱。



又每正站派千、 把一员，外委一名，以专传递稽查。

由就近营汛派拨千、把，月支半给盐菜银一两二钱，外
委半给盐菜银六钱。 又乾隆十九年，於整饬台站等事

案内，因军兴，驿马不敷供应，拨佳州驿马八匹协济。

乾隆二十年正月，於边塘差使关重等事案内，调拨渭
南等县驿马二十匹协济。 乾隆二十一年，於酌拨内地

驿马等事案内 ，酌拨潼关、咸宁等厅县驿马六十二匹协

济。 以上连原设共马一百八十匹 。 乾隆二十六年，於

酌减边塘马匹等事案内，酌撤原拨潼关、渭南等厅县一

半马四十一匹 ，止存马一百三十九匹 。乾隆二十六年，

于陈请就近改隶等事案内，将佳州所辖高家堡正站，

改归神木。该站原马三十匹，又拨邠州、〓阳等州县驿

马十三匹，连前共马一百八十二匹。 乾隆二十七年，

于奏请等事案内 ，撤归潼关、渭南一半马四十一匹，撤

归邠州、〓阳原拨马十三匹，仍遵乾隆十九年议定，每

正站安马三十匹，夫十五名，腰站安马十七匹，夫八

名，实马一百二十八匹，马夫六十四名。 每马一匹日

支草料银八分五厘，共马一百二十八匹，每年支银三

千九百一十六两八钱，又支外备银二百五十五两七钱

四分四厘。 遇闰加增银三百二十六两四钱，小建②扣

解；每马夫一名，日支口食银三分，共马夫六十四名，

每年支银六百九十一两二钱，遇闰加增银五十七两六

钱，小建扣解。



〖 注释 〗

①……等事案内：为某某事呈请批准 立有成案。

②小建：月二十九天为小建。

附 鋪 舍

总鋪 在县城内 ，按元明以来，是邑犹未设驿，
仅置铺舍，及铺司，专递往来公文等件，今已废置，

仅存其地名焉。

杜家鋪 县东三十里往府谷路。

高家鋪 县南十里往佳州路。

解家鋪 县西南 三十里，今是地设有腰站。

王五兒鋪 县西南五十里。

罗谷鋪 县西南七十里。

地界鋪 县西南一百里，抵佳州界。

壇 壝①

邑有郊坛，载在祀典，所以答神贶 ②而祝民庥 ③

也。 凡我有司④，莫不骏奔维议⑤。 志坛壝：

〖 注释 〗

①坛壝（音于 ） ：古时祭天地鬼神的场所。

②神贶（音况 ） ：神恩。

③民庥：民福。

④有司：在职官吏。

⑤骏奔维议：热心倡导 。



社稷坛 在县西南半里。

神 祇坛 即风云雷雨山川坛，在县西北半里。

先农坛 在县南三里中设坛，四面围墙，内为

耤田①。

厲 坛 在县东山下东岳庙西偏，有正厅 三间。
道光二年，署知县郭继汾劝捐建 （记载艺文）。

〖 注释 〗
①耤田：供祭神用的庙地。

祠 庙

庙祀之典，首重文武①，其次岳渎②之神，及有

功生民护佑地方者，皆得列于祭典。 神城诸庙，俱极

整肃辉煌，诚敬之心，于斯而著。 志祠庙：

〖 注释 〗
①文武：文庙 、 武庙 。

②岳渎：山岳，河流。

文昌庙 在城东门内，明万历十七年，总督梅友
松，神木道余之祯建修。 国朝康熙五十三年，知县贺

有章，教谕赵巨续修。乾隆十五年 ，教谕尤宗周续修。

四十七年，阖邑绅士捐修。 因基址低陷，东门山水进

城冲刷，渐就倾圮。 道光十六年，知县王致云倡捐，

率同绅士等培基建修。 二十年，教谕薛兰皋监修完工

（记载艺文）。



魁星阁 旧在城东南角楼，明天启元年，神木
道王家祯改建于文庙西南。 国朝康熙二十四年，神木

道陈光祖，知县刘万策，复徙于东南城角楼 （记载艺

文）。雍正五年，神木道李如璐，乾隆十二年 ，知县陈

天秩，教谕尤宗周，五十六年 ，知县王文奎，教谕韩瞭，

相继重修。 一在东门外虎头山顶。

武 廟 在县东凤头山下，康熙丁未年，神木
道冯翊时建修。 殿宇巍峨，气势雄壮，相传昔有堪舆

家①言，斯邑武星得地，必出魁元，果应不爽。 南关

建二庙：一在东巷，一在西巷 （下有砖洞 ，上建楼，塑

立马神像）。 又五卢口为民蒙出入边口祈祷之所，又

铧子山亦县西北出口要道，又柏林山，庙亦丽 巨 （详

山川）。

〖 注释 〗
①堪舆家：相地理，谈风水的人。

城隍廟 旧在东山旧城，明永乐年建。 正德三
年戊辰，移建今城之东 ，距县署东南半里。 万历元、二

年，知县乔承诏、朱希颜，相继重修。万历四十七年，

同知吴宗仪，知县杨于廷重修。 崇祯三年至十一年，

巡抚周汝弼，神木道袁焻，知县王民范，大加建修。

国朝康熙五十四年，知县贺有章重修。 六十一年，神

木道罗景，知县胡增煐，湖广民人邓洪重修 （记载艺

文）。乾隆三十九年，知县方万年重修。嘉庆二十年，



知县马济川重修。

玉帝庙 在北城墙上。 明隆庆六年，神木道张
守中重修。 万历 三十六年，神木道陈性学重修。 今为

万寿宫。

真武庙 在县东龙眼山顶，地处极高，庙亦壮
丽；一在高家堡兴武山 （详山川）；一在杨家城将军

山 （记载艺文），今圮。

东岳庙 在县东龙眼山下，明宏治元年 ，通判龙
震建。相传居乡时 ，晨起盥栉，忽见浴盆中，山势嵯峨，

傍东岳庙。 及谒庙，适与所见相符，故建之。 嗣邑人

知县高琏重修。嘉靖元年，通判张诰大加修筑 （记载艺

文）。 国朝顺治十七年，崔大栋，康熙二十五年，神

木道陈光祖，同知陈昌国，乾隆六年，神木理事司员

巴查尔，同知周岐，署知县张元林，相继重修。

十王殿 在县东龙眼山下东岳庙西，康熙二十

八年建 （记载艺文）。

刘猛将軍庙 在城东门外蟾海寺藏经楼东偏，
道光十六年，知县王致云建修。

虫蝻庙 在城南门外十方堂东南。

龍王庙 一在县东龙眼山下；一在水神殿，距
城二十五里，石峰数丈，上建神殿，峰下穴内出泉，

大旱不干，祷雨尤灵；一在县北边墙外老龙池 （详山
川）。



龍母庙 在城北门外西，内有牡丹，芍药，北

边罕见。

马王庙 在城北门外东。
旗神庙 在城北马王庙东。

山神庙 在县东龙眼山下。

火神庙 在县东龙眼山后。

风神庙 在城东门外洪海寺东北隅，知县马济
川改建。

河神庙 在城西门外河岸 ，雍正二年 ，知县胡增
煐，嘉庆五年，知县王文奎相继重修。

〓王庙 一在城东门内，一在南门外。

北斗庙

三官庙

財神庙

鲁班庙

白虎庙 邑人奉为盐硷神，以上五庙，俱在城
南门外东。

二郎神庙 在县西山前顶。

四圣庙 在县西山中顶。

娘娘庙 一在县西山后顶；一在东山龙凤洞。

为邑 人祈嗣①之所。



〖 注释 〗

①祈嗣：求儿女。

高家堡城隍庙 在县西一百里，高家堡城东北
隅。 神极灵应，相传前代有边警，先期钟鼓自鸣。

马道梁北岳庙 在县东南七十里，建自宋代，
庙在高梁，左右深沟，溪水围绕，农民祷雨辄应。

天台山各庙 在县南一百三十里 （详山川）。

张公庙 在县西山前顶，凿洞塑像，为明都督
总兵张坚建，今石磴断绝。

郑公祠 在城东门内文昌庙东。 明万历间，神
木道郑友周安抚互市，番夷款贡，又捐设社仓两所，

邑民感之，去后立祠，今废。

李公祠 在城南门外西。 康熙年间，固山定西
将军李公原名墨尔根阿，相传邑有周逆之乱。 朝议欲

洗除之，公以民淳保奏，得赖生全。 邑人感之，立祠。

寺 院

麟州近套，前代日寻干戈①，有心者每借佛法慈

悲②，道宗清净③之说，以弭④之。 故梵宇琳宫⑤，

到处皆有，殆即神道设教⑥之意欤。 志寺院：

〖 注释 〗

①日寻干戈：常有战争。



②佛法慈悲：佛家主张慈悲济众。

③道宗 清净：道家主张清净无为 。

④弭 ：止，止乱的意 思。

⑤梵宇琳宫：寺庙。

⑥神道设教：用神道来教化人民。

宏福寺 在城东街，前明隆庆年建。

准提寺 在城东街，宏福寺东。

文明寺 在城西南隅，明代建。

观音殿 在城东南隅，相连两殿，一向北，一
向西。

白衣殿 在城东门南。

蟾海寺 在城东门外，又名大佛寺，元代建。
明万历间，神木道张希召、萧大亨、 覃应元、余之祯，

相继重修。 国朝乾隆年，神木理事司员嵩英续修。 前

有立佛殿，后有藏经楼，东山在望，松柏苍然，为是

邑胜游之地。

洪海寺 在城东门外，又名〓师殿。

極樂殿 在县东山最高处。 康熙年，神木协镇

罗万里创修。

金蟾寺 在县西北四里铧子山下，前坡底有泉

一泓，内出五色蛤蟆，天雨则见。

法华菴 在城东北隅。

兴慶菴 在城北街。



元清菴 在城西北隅，庵有石佛三尊，相传即
古石佛口。

净土菴 在城西南隅。

七佛洞 在县东山，明嘉靖四十五年建。

千佛洞 在县东山七佛洞西北，明万历二十年
壬辰，僧净元凿石建。

三清洞 在县东山千佛洞西北 ，明太保梁震建，
今名龙凤庵。

呂真人洞 在县东山穴〓为洞，境极清幽。

张仙洞 在县东山。

万佛洞 在县西一百里高家堡东山。

十方院 在城北门外西，系前朝古庙，护城墩
一，在院内。

十方堂 在城南门外东。

岫〓寺 在县南十里即古白龙寺，移建山下。
康熙间，神木同知陈昌国重修，名杏*院，内多石刻

题咏 （载艺文）。

河津寺 在县南四十里，屈野川中突起一山，
寺即建焉。

报恩寺 在县南八十里。

玉泉寺 在县南九十里。



广教寺 在县南一百里。

洪教寺 在县东南九十里。

山坡寺 在县东南九十里。

洪海寺 在县东八十里。

文泉寺 在县西五十里。

彌勒寺 在县西一百里。

卷之三终



神木县志卷之四

建置志下

坊 表 ①

凡邑中树功勋②，励节操③，博施济④者，皆得
褒嘉 ⑤。 坊固表也 。 悬额亦表扬其事也 。 惟贞妇坊

多，碍难备载，名人表著，有可详徵。 志坊表：

〖 注释 〗

①坊表：建坊立表，用以表扬其德行，就是本地人说的“盖牌楼”。
②树功勋：树立有功勋者。

③励 节操：激励 有操行节守者。

④博施济：博施济众者。

⑤褒嘉：奖励表扬 。

太 保 坊 为明太子太保梁震立。

恩光四代坊 为明都督同知张凤立。

父子元戎坊 为明都督张坚同子张刚立。

进 士 坊 为明进士白云、 乔迁、 訾缓、 王
允昌、 高维冈立。

经 魁 坊 为明知县杜凯立。

魁 元 坊 为明知县刘大纶立。



掇 科 坊 为明户部郎中贺荣，知县高山斗立。

龙章寵錫坊 为明敕赠南京武选司主事高继元
同妻敕赠安人王氏立。

忠孝世德坊 为明古北口石匣游击，赠怀远将
军刘肯构立。

父子忠烈坊 为明神木营把总王琮同子王赐福
立。

麟阁著勛坊 为云南鹤丽镇总兵官郝伟立。

功同韩范坊 为神木道罗景立。

召公甘棠坊 为神木县知县贺有章立。

母节子孝坊 康熙十二年，署县事佳州知州闵
三元为孝子李*立。

篤实敦本孝思维則坊 康熙年，学政刘凡，
山西保德州知州王克昌，为孝子文生单大业立。

孝 友可 风 康熙年，为孝子王大琦立。

圣世 人 仁 乾隆年，为贡生倪必会立。

惠分 桑梓 乾隆年，为监生郝邑宰立。

尚义 可 风 嘉庆十六年，延榆绥道朱绂为贡

生黄天叙立。

洁己奉公 嘉庆十六年，委办神木灾赈山阳县

知县高廷法，为户房吏屈舒 立。



惠佐厮渠 道光四年，延榆绥道颜伯寿，为理
事司员衙门把总王启栋立。

利济攸資 道光五年，巡抚卢坤，为议叙八品
职员王起维立。

义敦桑梓 道光十四年，巡抚杨名飏，为办理
平粜监生李振邦等十九人立。

义举仁声 道光十四年，榆林府知府徐广缙，
神木县知县王致云，为捐资平粜文生宋之京等十七人

立。

賈平足民 道光十七年，神木县知县王致云，
为办理平粜议叙八品文生薛绍先等十四人立。

从公运济 道光二十年 ，榆林府知府李熙龄，神
木县知县王致云，为经理公粜监生李振邦等六人立。

市 集

城北五卢口为明季互市①地，设有方城②一座，

监市官一员。 我诈尔 虞③，犹所不免。国朝示以威信，

中外一家，市口久经罢斥，而日 中为市，蒙汉无争，

交易而退，城乡得所，诚治平气象也。 志市集：

〖 注释 〗

①互市：指蒙汉交 易。

②方城：蒙汉交易指定的地点，俗称暗门。

③我诈尔虞：互相欺骗。



市 場 在五卢口，即大川集，今废。

县 城 堡 集 骡马市在南关外三官庙前；粮食

市在南街；菜 市在北街；草 市在南关外；盐场在南关
东；商税亭在南 关，由分府收税；畜税亭在大楼洞东

街，由县收税，均无集期。

永 兴堡 集 每月逢十日。

大柏油堡集 每月逢二、 六日。

柏 林 堡 集 每月 逢一、 五日 。

高 家 堡 集 每月逢三、 七日。

红 寺 儿 集 每月逢六日。

太和寨 集 每月逢九日 。

淸 水 坪 集 每月逢三日。

溫 家 川 集 每月逢六日。

燕 子峪 集 每月逢四日。

菜园 沟集 每月逢八日 。

里 甲①

县属旧制：以里甲纳正赋②，保甲编烟户③，承

徭役④。 又设总牌，专司伙盘。 其村聚皆土著⑤民，

少附籍⑥之人。 暂聚伙盘者，均有内地住居，编入户

口册，故於公事无误，而奸宄⑦亦难溷迹⑧，措置颇



为妥协。 志里甲：

〖 释注 〗

①里甲：县级以下基层行政机构。

②正赋：田粮、 农业税。

③烟户：户 口 。

④徭役：民工、 差役。

⑤土著：有户籍的人。

⑥附籍：游散无籍的人。

⑦奸宄 （音规 ）：奸人。

⑧溷（音混 ）迹：混杂 。

里 甲 下

平 西 里 计九甲，设里长九人。
盘 西 里 计九甲，设里长九人。
长 樂 里 计八甲，设里长八人。
盘西二里 计七甲，设里长七人。 河西糜户 ①

不入里籍，另设收头二人。 又乾隆二十七年，在於陈

请就近改隶等事案内，接收佳州改隶高家堡、 赵家石

畔等二十三村糜、 屯地，添设糜、 屯收头各一人。

〖 注释 〗

①糜户：县内耕地，分民、 糜、 屯 三 类。 糜地民户称糜户 。

县城及各堡分入四里。



以上共四里三十三甲，里长三十三人，糜、 屯收

头四人。

保甲下

东 路 计四保三十三甲，设保正四人，甲长
三十三人。

南 路 计四保三十六甲，设保正四人，甲长
三十六人。

西 路 原设四保三十一甲。 乾隆二十七年，
在於陈请就近改隶等事案内，接收佳州改隶高家堡、

赵家石畔等二十三村庄，添设一保一甲，共计五保三

十二甲，设保正五人，甲长三十二人。

县城四关厢，设总乡约一人，散乡约四人。

永兴、大柏油、 柏林、高家四堡，设乡约各一人。

以上共十三保，一百一甲，五城堡保正十 三人，

甲长一百一人，乡约九人。

总 甲 下

永兴堡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人，牌头
四人。

县城东路三塘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

人，牌头四人。

县城东中路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

人，牌头四人。



县城西中路口外 计一甲四牌 ，设总甲一人，

牌头四人。

县城西路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人，

牌头四人。

大柏油堡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人，

牌头四人。

柏林堡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人，牌头

四人。

高家堡口外 计一甲四牌，设总甲一人，牌头

四人。 乾隆二十七年，在于陈请就近改隶案内，由佳

州改隶。

以上共四路四堡总甲八人，牌头三十二人。

地 畝

邑处极边，多沙冈石碛，幅员虽广，而可耕之地，

计以顷亩，诚不及沃野十之二三耳。 而民地之外，即

有卫所，糜、 屯更属无几。 至糜地之傍县城永兴堡边
墙者，犹归营①中租种，纳银遵旧制也。 志地亩：

〖 注释 〗

①营 ：指 武营 。

民地 原额折正地三百八十一顷三十亩四丝。



糜地 原额地一百三十顷五十五亩五分五厘。
乾隆二十七年 ，在于陈请就近改隶等事案内，接收佳州

改隶高家堡糜地五十四顷二十五亩五分，共实额糜地

一百八十四顷七十六亩五厘。

屯地 原额无。 乾隆二十七年，在于陈请就近
改隶等事案内，接收佳州改隶高家堡屯地，一十五顷

八十一亩五分。

以上共民、 糜、 屯地五百八十一顷八十七亩五分

五厘四丝。

戶 口

神邑民数，查康熙 间，永不加赋，常额仅六千五

百七十二丁 。仰荷深仁培养，递岁加增 。兹据烟户册，

及近年办赈亲查无漏者，已得若干数。 生齿日繁，后

之视今，犹今视昔，岂可以此数定哉？志户口：

本城四关廂 共三千二百六十五户，男女大小

二万四千八百三十六口。

东乡 共一百三十八村，二千七百五十一户。

男女大小一万六千三百口。

西乡 共二百一十八村。 四千三百二十二户，
男女大小二万九千三百四十四口。

南乡 共一百九十八村，三千二百一十八户，

男女大小二万七千二百六十七口。



北乡 共一百二十四村，二千四百九十四户，

男女大小一万五千九百七十口。

以上四乡共六百七十八村，并本城关厢，通共一

万六千五十户，男女大小十一万三千七百一十七口。

民 赋①

田赋乃小民之正供。神治②额徵无多 ，素鲜逋欠③。

按明制有土兵折色④，免丁徵银，诸名目，我朝悉汰除

之。 仅以本色应军糈⑤，丁银储国用，余概无徵。 厚

泽深仁，宜乎输将恐后⑥也。 志民赋：

〖 注释 〗

①民赋：按清初民赋，行明代 “一条鞭法”。康熙间 ，地亩人丁数 ，

固定不变 ，永不加赋。其种 类为地粮（按地纳粮 ）、丁银（按人丁

纳税 ）二种，这是正赋；而外有粮草，是军需 。 雍正间，丁银又

摊入地粮征收，从此 民赋只 有地粮（或称地丁 ），和粮草两种 。

②神治：即神木县治 。

③逋欠：逃欠。

④折色：以实物折价，徵收银两。 本色：征收实物，如粮草。

⑤军糈：军粮。

⑥这句是说：政府税收轻微，所以人民踊跃缴纳。

地银 原额民地三百八十一顷三十亩四丝，额
徵折色地银一千六十五两八钱三分一厘三毫七丝四忽

七微，遇闰加徵银五十一两四分七厘。



丁银 原额实在人丁共六千五百七十二丁，额
徵银八百三两一钱四分二厘八毫八丝三忽三微三纤五

尘。 康熙五十二年，定为常额，永不加赋。 於雍正五

年，摊入地粮徵解。

粮草 原额折正 民地三百 八十一顷 三十亩 四

丝，额徵本色粮一千三百三十六石五斗三升九合四勺

三抄，额徵本色草三千二百一十七束八觔一十三两八

钱。

糜粮折色 原额并佳州改隶高家堡糜地，共一
百八十四顷七十六亩五厘，额徵折色银二百二十一两

六钱七分四厘，遇闰加徵银七分九厘。

屯地银粮草束 乾隆二十七年，佳州改隶高家
堡屯地一十五顷八十一亩五分，额徵银六两四钱二分，

遇闰加徵银一分四厘，本色粮三十一石六斗三升，本

色草四十八束。

以上共额徵地丁、 糜、屯折色 ，连闰银二千一百四

十八两二钱八厘二毫五丝八忽三纤五尘，本色粮一千

三百六十八石一斗六升九合四勺，草三千二百六十五

束八觔一十三两八钱。

倉 儲

政莫先於足食，而边筹为尤亟①。非独治边以武，

仓廪实②，然后武备修③也。 即此民贫土瘠，荒歉频



仍④，动资接济。 故五万捐存⑤，旧章俱在；二年予

备，宪典无遗⑥。 兼之，社谷义仓，悉是粒民善策。

志仓储：

〖 注释 〗

①尤亟：更紧要。

②仓廪实：仓储充实。

③武备修：武备建全。

④频仍：连续不断。

⑤五万捐存，二年予备：常年仓储 ，保存五万担粮 ，准备二年的

荒旱。

⑥宪典无遗：朝廷定制 完美 。

常平倉粮 乾隆三年以前，无案可稽。 是年于
钦奉上谕事案内，饬将捐纳监生①，移归本省本地收

捐谷石。 俟捐足定额十万石之数，再行停止等因。 乾

隆二十九年至五十九年止，除历年动用作正开销过京

斗谷五万三千八百余石，止贮谷四万六千一百余石。

于是年，奉旨删除额谷五万石，饬令买补谷三千八百

余石，以足原额五万石之数。

〖 注释 〗

①捐 纳监生：监生是科举时代的学位 ，这种学位，到明清时期 ，

不经考试 ，可以 出 银、 粮买得，所 以叫做捐 纳监生 。 各地仓储

的粮食，主要来源於此。



額徵屯粮 每年共徵收屯粮米九百七十四石二
斗七升二合八勺，豆三百九十三石八斗九升六合六勺，

共米豆一千三百六十八石一斗六升九合四勺，草三千

二百六十五束八觔一十三两八钱。 内：神木协营兵三

百八十七名，岁支春夏两季并冬季零粮共米豆七百三

十二石五斗五升八合七勺；岁支四季草三千二百一十

七束八觔一十三两八钱。 永兴堡营兵三十九名，岁支

四季粮共米豆一百三十九石六斗二升。 柏林堡营兵三

十五名，岁支四季粮共米豆一百二十五石三斗。 高家

堡营兵一百一十七名，岁支冬季粮共米豆七十八石三

斗七升九合 ；又支本堡屯粮共米豆 三十一石六斗三升，

本色草四十八束。 府谷镇羌堡营兵五十七名，岁支春

夏二季粮共米豆一百石八斗九升。 府谷麻地沟营兵四

十八名，岁支四季粮共米豆一百五十九石七斗九升一

合七勺。 以上共支米豆一千三百六十八石一斗六升九

合四勺。 草三千二百六十五束八觔一十三两八钱。 尽

收尽放，无存。

予备屯粮 嘉庆二十一年，于筹备采买案内，

榆林府邓廷桢详①奉巡抚批示，准由司拨发银两，按

州县兵数之多寡，采买予备二年兵粮，共仓斗米一千

九百四十八石五斗四升四合四勺，豆七百八十七石七

斗九升四合四勺，共买仓斗米豆二千七百三十六石三

斗三升八合八勺，以防歉岁，就近供支。



〖 注释 〗

①详： 向上呈请。

倉廒 乾隆初年，旧管本城南廒二十一座，计
九十四间。 乾隆六年，本城建修北廒十六座，计八十

间。 八、 九两年，永兴、 柏林、 大柏油各堡，建修廒

九座，共二十七间。 十年，本城建修南廒十座，计五

十间。 十一年，本城建修南廒八座，计四十间。 均系

捐监公项，及请领正项建修。 乾隆二十七年，接收佳

州高家堡仓廒十八座，计五十三间。 共城、 堡仓廒计

八十二座三百四十四间。 於嘉庆二十一、 二，及道光

二年，报明坍塌外，今实存廒八座，计四十间。 内：

道光十一年，知县金在绅捐修仓廒一座四间。 又乾隆

二十九年，因缺捐监谷一万六千余石 ，城廒不敷贮放 ，

并因民纳不便，於南乡贺家川，详请建廒十座，计五

十间。 嗣於五十九年，监粮停捐，积贮动用日少，仓

廒渐次破损。 嘉庆元年，详明估变①在案。

〖 注释 〗

①估 变 ：估价变 卖 。

社倉 东路燕子峪仓廒二座，计十间，原贮本
息社谷二千五十五石三斗九升五合。 历年钦奉上谕，

蠲豁①无存。 中路张家石窑仓廒二座，计十间，原贮

本息社谷二千八十二石五斗七升三合六勺。 西路屈家



新庄，社仓二座，计十间，原贮本息社谷二千五百二

十八石九斗九升六勺。 除历年蠲豁外，实贮谷四百七

十三石四斗八升六勺。 县城仓廒二座，计六间，原贮

本息社谷九百一十六石一斗五合，除历年蠲豁外，实

贮 谷七石七斗，共实贮谷六百八十八石七斗五升四合

二勺。

〖 注释 〗
①蠲 （音捐 ）豁：免除。

义倉 道光四年，於檄饬劝捐案内，知县毛有
猷，同邑人文生贺正，童生薛绳先、 王富春等，捐谷

一千六十七石八斗，折价，钱一千六十七千八百①，

易银八百三十两九钱七分二厘七毫，存贮县库。 道光

十二年，知县金在绅，解存榆林府库。 十三年，署知县

徐葆甫详准领回，借作平粜米价垫本。 十四年，知县王

致云详请发商生息，俟足敷谷价 ，采买贮仓。 十七年，

买有城东门内文昌庙东，郝姓住房一所，拟修仓廒。

〖 注释 〗

①一千六十七千八百：即一千零六十七串 （或称吊 ）八百文

（106，7800文 ）。

解 支①

神邑距省窎②远，长途护解维艰。 嘉庆五年，议

准起运五分之三，余作存留项下。 惟杂税悉解。 诚体

恤边员之美意也。 志解支：



〖 注释 〗

①解支：解是向上缴的款项；支是就地开支的经费。

②窎 （音吊 ）深远。

起运项下

地丁兵餉 解银三百九十五两三钱四分一厘。

糜粮折色 解银二百二十一两六钱七分四厘

高家堡屯地 解正银六两四钱二分。

课程 解银一两四钱九分五厘。

半留纸扎 解银八钱三分八厘。

站支新垦 解银九十二两八分五厘。

奉裁魚河驛夫马工料 解银二百五十二两。

边塘夫马工料 解银二百五十二两。

延安府恊济府学 解银三两九钱七分。
以上共起运银一千二百二十五两八钱二分三厘。

存留项下

知县衙門 知县一 员 ，养廉①银六百两，公费银
二百两，另具文支领外 ，应支俸薪银二十两六分三厘。

门子②二名，工食银九两九钱二分五厘。 皂隶③十四

名，半工食银七十一两九钱五分八厘。 仵作④一名，

工食银七两四钱四分四厘。 民壮⑤三十七名，工食银

二百二十二两。 马快⑤八名，工食银一百一十一两一



钱六分三厘。 轿伞扇夫⑥七名，工食银三十四两七钱

三分八厘 。库子⑦四名 ，工食银十九两八钱五分一厘。

斗级四名，工食银十九两八钱五分一厘。 钟鼓夫⑧五

名，工食银九两九钱二分五厘。 禁卒⑨八名，工食银

五十五两七钱一厘。 孤贫十八名，口粮花布银六十六

两四钱八分一厘。 春秋祭祀银三十两五钱八分九厘。

〖 注释 〗

①养廉：官吏除正薪俸外，另给的补贴。

②门子：看守门户的人。

③皂隶：听差的侍役。

④仵作：检验死伤的人。

⑤民壮、 马快：衙役。

⑥轿伞扇夫：抬轿的，掌伞扇（仪仗 ）的人。

⑦库子：保管 物品的人。

⑧钟鼓夫：掌撞钟 击鼓的人。

⑨禁卒：看守犯人的人。

典史衙門 典史一员，养廉银六十两，另具文
支领外，应支俸薪银二十六两七分。 门子一名，工食

银四两九钱六分三厘。 皂隶四名，工食银十九两八钱

五分一厘。 马夫一名，工食银四两九钱六分三厘。

教谕衙門 教谕一员，应支俸薪银四十两。 斋
夫三名，工食银二十九两七钱七分六厘。 门斗二名，

工食银一十一两九钱一分。 廪粮二十分连膳夫银五十



两七钱二分九厘。 乡饮银一两二钱五分七厘。

以上共留支银八百六十九两二钱八厘。

神木理事司員 养廉银五百六十两，自行移文
榆林府支领。

神木同知 养廉银八百两，自行具文赴司请领。

杂领项下

神祇社稷坛 祭祀银十六两。

雩 坛 祭祀银四两。

厲 坛 祭祀银九两三钱二分一厘 。

文 庙 春秋祭祀银三十八两三分。

啟圣乡贤名宦 春秋祭祀银十两。

文 昌 庙 春秋祭祀银十六两七钱六分。

关 帝 庙 春秋并五月十三日祭祀银二十
一两八钱八分。

以上共银一百一十五两九钱九分一厘。 除存留项

下徵支银三十两五钱八分九厘外，司库请领银八十五

两四钱二厘。

杂税项下

当 稅 每当银五两 ，由县徵收解司。

牙 税 每牙银五钱，由县徵收解司。

畜 稅 每年额徵税银 七百一十五两三钱三

分七厘，由县徵收解司。



商 税 每年额徵税银六百八两零，由神木同
知徵收解司。

房地稅 无定额，每年尽收尽解。

盐 課 每户纳课银八两三分九厘九毫七丝。
神邑本城、 高家堡计三十二盐户，共纳课银二百五十

七两二钱七分九毫，由县徵收解榆林府，帮榆林县缺

额盐课。

茶 課 每引课银三两九钱，由商自纳，县不
徵收。

恤 政①

地居边瘠，灾歉易成，天悯贫黎，恩施糜巳。 顾

自雍正以前，蠲赈事宜②，旧抄志未经一载。 搜检卷

宗，仅有乾隆年间故册，因即始此，以迄於今。 幸普

被之泽无穷，而实受之恩现在。 敬书德音，并附有司

之所筹济者。 志恤政：

〖 注释 〗

①恤政：救济事业 。

②蠲赈：蠲是免征赋税；赈是散赈救济。

蠲賑項下
乾隆二十二年，秋禾被霜成灾，六、 七、 八、 九

分①不等。 领散过赈银一万八千四百六十六两零，奉
旨蠲免银粮一、 二、 四、 六分。



乾隆二十四年，秋禾被旱成灾，六、 七、 八分不

等，领散过赈银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九两九钱一分零，
奉旨蠲免银粮一、 二、 四分。

乾隆四十八年，秋禾被旱成灾，五、 七、 八、 九

分不等，领散过赈银八万零八百二十二两五钱三分，

散过本色粮八千九百六十三石三斗二升零，奉旨蠲免

银粮二、 四、 六分。

嘉庆二年，奉文蠲免应徵屯粮，拨给常粮兵米折

合京斗谷八百七十石七斗一升二合六勺。

嘉庆十六年，秋禾被旱成灾，八、 九分不等，领

散过赈银五万九千七百一十六两六钱八分零，奉旨蠲

免四、 六分，正银一千零三两七钱二分五厘，耗银一

百五十两五钱五分九厘，本色粮七百七十七石三斗一

升七合零 ，草一千八百五十四束五觔 一十五两五钱零。

嘉庆十九年，秋禾被灾，七、 八、 九分不等，领

散过赈银五万九千七百二十七两一分零 ，奉旨蠲免二、

四、 六分，正银九百三十两九钱五分二厘，耗银一百
三十九两六钱四分零。 本色粮七百一十二石五斗一升

六合零，草一千六百九十八束五觔一十二两九钱零。

道光五年，秋禾被雹，偏灾，领散过抚恤银三百
一十两七钱七分。

道光十六年，秋禾被雹，偏灾，领散过抚恤银二
千一百九十六两四钱零。



道光十九年，秋禾被旱成灾，六、 七分不等，领

散过赈银二万七千二百二十九两零，奉旨蠲免一、 二

分，正银二百二十六两八钱七厘，耗银三十四两零二

分，本色粮一百四十四石一斗六升三勺零，草三百四

十四束三觔四两六钱一分。

〖 注释 〗

①分：成数。 六、 七、 八、 九分就是六、 七、 八、 九成。

豁免项下

乾隆三十九年，豁免民欠二十一、 二、 三等年，

社仓京斗谷一千一百四十石八斗二升。

乾隆四十四年，豁免民欠三十三年，社仓京斗谷

四百 三十七石一升。

乾隆六十年，豁免民欠四十三、 四、 五等年，社

仓京斗谷二千四十二石三斗二升五合。

嘉庆元年，奉文豁免额徵本色粮一千三百六十八

石一斗六升九合四勺，草三千二百六十五束八觔一十

三两。

嘉庆五年，奉文豁免乾隆六十年前，民欠常平仓

京斗谷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四石。

嘉庆八年，奉文豁免六年民欠常平仓京斗谷八十

五石五斗。

嘉庆十五年，奉文豁免六、 八、十一、二等年民欠

常平仓京斗谷，四千八十一石七斗。



嘉庆二十四年，奉文豁免十一、 七、 九等年民欠

本色粮一千三百九十二石七升七合四勺，草二千七百

五十三束四觔四两三钱零；并豁免十一年民欠社仓京

斗谷五百一十五石一斗五升五合。

買粮平〓 道光十三年以后，连岁遇荒，斗米
千钱以上，民不聊生，因仓储无多，难议减粜。 前署

任并本任倡捐劝谕阖邑殷实绅士，捐有成数，选总事

人赴余粮处所，采买米石运回，设局平粜，春起秋止，

此年，全活甚众。

道光十三年，夏旱秋霜，米价昂贵，前署知县徐

葆甫捐银一千两，各绅士共捐银五千三十两，买粮平

粜 ，自五月起八月止 ；又自道光十四年二月起五月

止，捐银不敷赔贴，知县王致云到任，捐银一千两，

复买粮平粜，自六月起八月止。 巡抚杨名飏，奏准奖

励署知县徐葆甫，知县王致云；捐银五百两至二百两

之文童薛凤鸣、 王际春、 王书 春、 王起运，监生常存

贵，从九王抚远，耆民武大文，民人雷中武；分别议

叙，办理出力之监生李振邦、 白怀珍、 张葆，贡生韩

恒丰、 郝镇，廪生武烈、 王汝舟，文生张培初、 马家

齐、 贺勤、 乔槐，武生杨春华、 武大成、 刘檀，职员

王宗尧、 薛绍先、 王抚远、 王富春，民人杨世俊；捐

银一百五十两至二十两之文生宋之京、 张如枢、 王崇

美，监生单曛、 郭世兴、 张菼、 李振邦、 薛万有，职



员贺正，吏员白仲熊，文童黄在中，耆民王聚财，民

人张翼如、 何志善、 陈其祥、 王满库、 樊维墉，均赏

给匾额 （详坊表）；捐银十两之监生薛永瑞、杜生辉、

杨兴甲，武生王凝，职员屈尔谦，吏员马尚敏，耆民

董思惠，民人马三喜、 王国凝、 白三 宝、 曹大文，俱

赏给花红。

道光十七年。夏旱，米价倍增 ，知县王致云倡同绅

士借垫本钱一万千文，买粮平粜，自六月起八月止，

赔钱一千八十八千零，捐廉弥补。 巡抚富呢扬阿，题

准奖励知县王致云。照例议叙办理出力之职员薛绍先、

王富春、 雷 中武，监生李振邦、 宋之邑、 黄位中、 郝

铣，武生杨春华，〓生刘震、 王汝舟，文生张培初、

贺勤、 乔槐，民人陈继虞，赏给匾额 （详坊表）。

道光二十年，因上年秋禾被灾，米价昂贵，奉府

准道移司详请巡抚，酌筹借款银四千两，发县转发绅

士，督同买米公粜，以济民食，自三月起七月止。 办

理出力之监生李振邦、宋之邑，职员薛绍先、王富春、

雷 中武，耆民陈继虞，赏给匾额 （详坊表）。

养济院① 在县署西，额设孤贫十八名，每年
请领口粮、 花布银六十六两四钱八分一厘。

收养局 道光二十年，知县王致云捐廉生息，
每岁自上年十一月十五日起，至次年二月十五日止，

设局收养贫民，并通禀立案 （碑载艺文）。



漏澤园② 在城南门西，明神木道周汝弼捐立，
邑人折桂卿、 王赐均相继重修。

官中义冢③ 一在城东郊龙王庙前，西至大路
为界，康熙年知县胡增煐捐立。 一在城南门外一里余

大路西，窟野河东，乾隆年知县王文奎捐立。 嘉庆十

六、 九年，饿殍俱瘗此土，人名万人坑。

〖 注释 〗

①养济院、 收养院 ：都是收养老弱残废贫苦无依靠的地方。

②漏泽园：收容流民乞丐的地方 。

③官中义冢：公坟。 瘗（音易 ）：埋葬 。

盐 政

按盐法自顺治年间，神木行销榆林永乐仓锅盐。

至乾隆元年，准食蒙盐，并无额课①。 因乾隆三十二

年，永乐仓盐池被水冲刷，课项虚悬。 四十八年 ，修复

盐锅，仅一百一十五面，荒锅二百七十面，缺课银四

百八十八两零，议令榆、 怀②、佳、 神、府五州县，设

商收买蒙盐，行销帮课。 讵③行之未久，奸商怂恿蒙

古诉渎④公衙，前议梗阻⑤。 复议神、 府二县并佳州

东北路，令收买蒙盐商贩铺户，领票按盐办课。 此议

一行，或设局徵收，或截邀抽税，蒙古以短价藉口⑥，

民人以绌课兴讼⑦，言发盈庭，几至智尽能索。 五十

三年，始议定：榆、 怀、 神、府四县，向食蒙盐之地，

俱准铺贩向蒙古主道⑧收买行销 ，司 ⑨给印帖 。 不



计盐数多寡，每铺定纳银五两，徵解榆林，弥补缺额

课银。 盐户等，各办各课，为数无多，不致赔累。 而

蒙古驮盐进口，随地可销等因，自后虽改为地丁，仍

归商办。 户有增减 ，课有多寡，要不离於帮课者近是。

志盐政：

〖 注释 〗

①额课：定数税收。

②怀：怀远，即现在的横山县。

③讵：不料想。

④诉渎：告状、 起诉。

⑤梗阻：受到阻碍 。

⑥短价藉口：以少给盐价为藉口。

⑦绌课兴讼：以抗税酿成纠纷。

⑧主道：蒙古人入边交易，专认一家为主道。

⑨司：官府。

招认盐户 乾隆五十四年，神木招认收买蒙盐
铺户，本城二十八户，高家堡十一户。 每户帮纳榆林

缺额课银五两，共纳课银一百九十五两，照徵解府，

批收。

攤派盐课 乾隆五十六年，因府谷详报，盐户
十一家歇业，课项无出，奉文榆、 怀、 神盐户公摊。

神木按三十九户，每户摊纳课银六两五钱九分六厘九

毫 ，共帮纳榆林缺额课银二百五十七两二钱七分九厘，

照徵解府，批收。



课归地丁 乾隆五十七年，奉旨，盐课改归地丁
银内摊徵，每地丁银一两，摊课银六分六厘八毫零，

不徵耗银，共摊徵银一百三十九两八钱一分九厘，遇

闰不增照徵，批解。

课仍商办 嘉庆十一年 ，奉旨，盐课仍归商办。
神木招募盐户，本城二十一户，高家堡十一户，不足

旧额三十九家之数，因将原额课银按三十二家自摊，

每户纳银八两三分九厘九毫七丝，共帮纳榆林缺额课

银二百五十七两二钱七分九厘，照徵解府，批收。

均設盐户 道光十六年，本城盐户歇业，不敷
额数，奉府饬令本城、 高家堡各募盐户十六家，以足

三十二家之数，课银按原额摊徵解府，批收。

茶 政

边地食茶与他省异 。 茶产於楚南 ，安化商人配

引①，由襄阳府验明截角②，运赴榆林，引销榆属五

州县，及鄂尔 多斯六旗。 其茶色黄而梗叶粗大，用水

沃煎，以调乳酪，以拌黍糜，食之易饱，故边人仰赖，

与谷食等。 按边茶自顺治十年，额引一千道，一引配

茶一百觔，余茶十五觔，茶篓五觔。 茶不及引，谓之

畸零，另给由帖。每引徵课银三两九钱。 神木分领二百

道，由县招商承引办课。 嘉庆五年，因商力疲累，各

县汇详，改归甘省九百道，止留榆林引一百道，亦复



无人承充。 议令榆、 怀、 神、 府四县，每县分引二十

五道，一年解课银一百五十两 ，官为赔纳。 嘉庆八年，
奉府招募榆商张万镒，慕登高充认，仍照原定引地行

销。 又以先年茶式不合，呈请改包为封，上帖官茶图

记，以别官私。 迄今三十余年矣，承引少而销茶多，

商力尚裕。 且神木销茶犹甲於他属。 缘边民甚众，与

蒙古交易 市货，莫先於茶，其嗜好使然也。 志茶政：

〖 注释 〗

①引：运销茶的专利凭单执照 。 引为计茶的单位，一引为一道 。

配引是发给运销茶证的引数。

②截角 ：检验手续 。

本城南关外茶店一处。
高家堡南门外茶店一处。

分管札萨克台吉旗地方茶店一处 （用蒙古包设铺
囤茶，时有迁移）。

分管郡王旗地方茶店一处 （同上）。

以上四茶店均系榆商分设。

卷之四终




